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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因公司

2013

年业绩未达到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 同意共计回购并注销

79

名激励对象

86.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19.55

万股限制性股票。 详细内容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

购注销的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19.55

万股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从

13

，

735.5

元人民币

减至

13,612.95

元人民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

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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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2013年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4

月

10

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3

年年度报

告全文》、《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已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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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发行高级永续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铝业

香港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永续债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附属公司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１０

亿美

元的永续证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发行人（

Ｃｈａｌｃ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汇丰、澳新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订立认购协议，约定

有关发行人发行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年利率

６．６２５％

的高级永续证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发行人（

Ｃｈａｌｃ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汇丰、澳新银行、瑞银、星展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订立

认购协议，约定有关发行人发行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年利率

６．２５％

的高级永续证券。发行人已接

获联交所有关批准将证券上市及仅向专业投资者进行买卖的合资格函件。 证券在联交所上

市，不应被视为证券、本公司、发行人或本集团之指标。

一、本期永续证券发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发行人、附属公司担保人、汇丰、澳新银行、瑞银、星展银行及法

国外贸银行订立认购协议， 约定有关发行人发行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年利率

６．２５％

的高级永续

证券。

据公司董事在做出一切合理查询后获悉及确信，汇丰、澳新银行、瑞银、星展银行及法国

外贸银行为独立第三方。概无证券将发售给香港的公众人士。

二、证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人

Ｃｈａｌｃ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保证

附属公司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共同及个别保证全部偿还证券及信托契据所订明发行人应

付的所有到期款项。

发售的证券 本金总额为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年利率

６．２５％

的高级永续证券。

发行价 证券本金额的

１００％

。

形式及单位 证券将以记名形式发行，具体面值为每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美元，超过此数者则为

１

，

０００

美元的整数倍数。

分派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赋予权利，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按适用的分

派率收取分派（「分派」）。证券的分派每半年期于每年

４

月

２９

日及

１０

月

２９

日平均分期支付（各为，

「分派付款日」）（需反映在任何分派期内相关重设分派率的任何重置（如适用）的情况除外）。例外

的是首次分派付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作出）将就发行日起（包括该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但不

包括该日）止期间作出，每

１

，

０００

美元本金额的证券的金额将为

２．０８

美元。

分派率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适用于证券的分派率（「分派率」）为：

（

ｉ

） 就自发行日（包括该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惟不包括该日）（「首个到期日」）期间，年利

率为

６．２５％

（「初始分派率」）；及

（

ｉｉ

） 就以下期间（

Ａ

）自首个到期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首个到期日的重设日（惟不包括该

日），及（

Ｂ

）由首个到期日后的各重设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的下一个重设日（惟不包括该日），相

关重设分派率。

如果一个重设日在一个分派期中间， 则于紧接着该重设日的下一个分派付款日支付的分派

将采用以下方式计算（

ｉ

）自该重设日之前的一个分派付款日（包括该日）起至该重设日（惟不包括

该日），按当时适用的分派率计算；及（

ｉｉ

）自该重设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着该重设日的下一个分

派付款日（惟不包括该日），按该重设日的相关重设分派率计算。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倘发生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除非

（

ｉ

）发行人于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后第

３０

日内向证券持有人发出

不可撤回通知赎回证券，或（

ｉｉ

）倘发生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而该违反契约事件或

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如适用）于发生后第

３０

日内获补救，则分派率将自下一个分派付款日起增加

年利率为

５．００％

，或倘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如适用）于最近的前

一个分派付款日前发生， 则分派率自该前一个分派付款日起， 惟分派率最高增加总计年利率为

５．００％

。

发行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券到期日 本证券并无到期日。

证券地位

证券构成发行人的直接、无抵押、无条件及非从属债务，在任何时间各份证券均享有同等地位并

不分优先次序。发行人根据证券之付款责任，将于任何时间均至少与发行人所有其他现时及未来

的无抵押、无条件及非从属债务享有同等地位（惟适用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担保人地位

附属公司担保人于担保项下的责任将于任何时间均至少与彼等各自的所有其他现时及未来无抵

押及非从属债务享有同等地位（惟适用法例可能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发行人选择性赎回

发行人可选择通过向受托人、 代理人及证券持有人发出不多于

６０

日及不少于

３０

日的不可撤回通

知， 藉此于首个到期日或首个到期日后的任何分派付款日按证券的本金赎回全部但非部份的证

券，连同累计至固定赎回日期之任何分派（包括任何拖欠的分派款项及任何额外分派金额）。

维好协议

发行人、本公司及中铝香港将与信托人订立维好协议（「维好协议」）。根据维好协议，本公司

将承诺（其中包括）：

●

将促使中铝香港为公司的主要境外投资控股附属公司及公司的主要境外投资控股平

台；

●

直接或间接拥有及持有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的所有发行在外股份， 及将不会直接或

间接质押、 授出抵押权益或以任何方式对任何该等股份设置产权负担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该

等股份，惟在各情况下仍可有若干例外情况；

●

协助发行人及附属公司担保人一直按照其注册成立所在的司法权区的法律继续有偿付

能力及持续经营；

●

协助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具有充裕的流动资金， 确保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均及时支付

彼等就各自的任何债务（包括所有负债，不论当时尚未清偿的实际或或然负债并包括证券（为此

而言应被视为债务）及担保）应付的任何款额；

●

协助中铝香港一直拥有最少合共为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港元的拥有人权益总额；

●

倘本公司将设立或拥有于中国境外发行的任何相关债务， 本公司须作出一切于商业上

合理的努力以取得所有必须规管性批文，从而确保其（及于其收到该等规管性批文后）同时或于

有关债务在中国境外增设或存在之前（

Ａ

）就证券提供形式及内容均获受托人满意的非后偿担保

或弥偿保证，或（

Ｂ

）提出要约以证券换取由公司发行或担保且条款与获一间独立投资银行认证的

证券的条款大致相同的证券；

●

倘本公司将就于中国境外发行的任何相关债务设立或允许存在任何担保或弥偿保证，

本公司须作出一切于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以取得所有必须规管性批文，从而确保其（及于其收到该

等规管性批文后）同时或于有关债务在中国境外增设或存在之前（

Ａ

）给予证券同等的担保或弥偿

保证，或（

Ｂ

）提出要约以证券换取由公司发行或担保且条款与获一间独立投资银行认证的证券的

条款大致相同的证券；

●

除若干例外情况外，不得，或促使其任何附属公司，就其现时或日后的业务、资产或收益

增加或允许就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相关债务作任何按揭、抵押、留置权、质押或其他抵押权益，或增

加或允许就任何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相关债务作任何担保或弥偿保证；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的组织章程细则将不会按直接或间接对任何证券持有人不

利的方式作出修订；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继续全面遵守证券的条款及条件、 信托契据以英属维京群

岛，香港及英国的所有适用规则及规例；

●

即时采取任何及一切必要行动，以遵从其于本契据项下的责任；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及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遵从其于本契据项下的责任；及

●

倘发行人借出证券发行所得款项予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任何一方可能指

示者，其将促使证券所得款项的任何收款人就有关公司内部贷款准时支付利息及本金。

●

维好协议不构成， 且维好协议内的任何内容及本公司根据维好协议作出的任何行为都

不得被认定为，本公司对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在任何司法管辖区法律下承担的对任何类型的义务，

负债或责任的支付的保证

股权回购

承诺

本公司有意协助发行人及附属公司担保人履行证券及担保的责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前后，本公

司将与信托人订立股权回购承诺（「股权回购承诺」），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收到信托人寄出的购买

通知书后购入若干股权。股权包括相关转让人持有的公司的间接且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的股本。

发行证券

所得款项

的用途

有关证券发行的所得款项净额将借给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任一附属公司用作公司通常用途。

上市

发行人已获联交所有关批准将证券上市及仅向专业投资者进行买卖的合资格函件。 证券在联交

所上市不应被视为证券、本公司、发行人或本集团之指标。

释义

「澳新银行」 指 澳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星展银行」 指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瑞银」 指 瑞银集团，香港分行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违反契约事件」 指

在出现（

ａ

）违反契约，及（

ｂ

）信托人或合计拥有或多于

２５％

本

金证券持有人以书面通知发行人根据证券之条款及条件调

整分派率，除非证券已根据证券之条款及条件被赎回

「股本」 指

一间法团的任何及所有股份、权益、参与权或股本的其他等

值项目（不论如何指定）、一间合伙公司的任何及所有类别合

伙权益、一间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及所有股东权益、任何及

所有其他等同所有权权益以及用以购买任何上述者的任何

及所有认股权证、权利或购股权

「中铝香港」 指

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一间在香港由本公司全资拥有的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司

「控制权变动事件」 指

以下一项或多项事件出现：

（

Ａ

） 国务院直接或间接终止拥有及控制本公司已发行及发

行在外股本的最少

７５％

， （

Ｂ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终止为公司

已发行股本的最大持有人或不再控制公司， （

Ｃ

）公司直接或

间接终止拥有及控制中铝香港已发行及发行在外股本的最

少

１００％

「本公司」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

Ｈ

股（股份代号：

２６００

）于联交所主板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契约违反」 指

发行人及╱或公司不遵守及╱或不履行证券的条款及条件

所载的任何一项或多项责任及契约，或保持良好契据或股权

购买承诺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汇丰」 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独立投资银行」 指

法定人自费挑选并以书面知会受托人的国际著名独立投资

银行（作为专家）

「独立第三方」 指 独立于本集团及其关连人士的人士

「发行人」 指

Ｃｈａｌｃｏ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英属维京

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由中铝香港全资拥有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债务」 指

以债券、票据、债权证、贷款证券或其他属于或有意属于或可

以于任何证券交易所或场外交易柜台或其他证券市场上报

价、上市及买卖证券的形式或以此方式呈现或作为凭证的任

何债项

「相关债务违约事件」 指

以下一项或多项事件出现：（

ｉ

）发行人、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

何附属公司就所借入或筹措的款项而承担的任何现在或未

来相关债务因发生任何实际或潜在的违约事件或类似事项

（不论内容如何）而变为（或变为可被宣布为）到期及须于所

述到期日前偿还，或（

ｉｉ

）任何相关债务于到期时或（视情况而

定）于任何原定适用宽限期内未予偿还，或（

ｉｉｉ

）发行人、本公

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属公司于到期时未能支付其根据任何

就所借入或筹措的款项作出的任何现在或未来担保或弥偿

保证下应付的款项，且在上述每一情况下，如果根据相关债

务的条款，相关债务下的信托人或持有人已经向债务人递交

该相关债务到期应付的通知，惟就以上一项或多项的事件相

关债务、 担保及弥偿保证的总金额须相当于或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或其等值金额 （其以任何主要银行于本条文实施当

日所报相关货币兑美元的现货汇率中间价为基准）

「相关重设分派比率」 指

以相等于以下者总和以年度百分比表示的利率：（

ａ

） 初始利

差

５．４２３

个百分比，（

ｂ

）国库证利率（定义见证券的条款及条

件）及（

ｃ

）每年

５．００

个百分比的息差

「重设日期」 指 首个到期日及首个到期日后为每第三年各分派付款日

「证券」 指

将由发行人发行及附属公司担保人担保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

为单位的

６．２５％

高级永续证券

「证券发行」 指 发行人发行证券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本公司、发行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

及汇丰、澳新银行、瑞银、星展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就证券发

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订立的认购协议

「附属公司担保人」 指

中铝香港 （在香港注册成立），

ＣＨＡＬＣＯＨＫ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香港注册成立）， 蓝天资源

（印尼） 有限公司 （在香港注册成立），

ＣＨＡＬＣ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香港注册成立）， 中国铝业新加坡

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注册成立），

Ｊｏｉｎｔｃａ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 及

Ｗｉｎｓｈｏ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

「受托人」 指

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托契据」 指

发行人、本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及受托人于发行日订立的

信托契据

「美元」 指 美元，美国法定货币

「

％

」 指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2014-006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

,

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收到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硅谷恒通”

)

的通知

,

硅谷恒通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

-

2014

年

4

月

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

12,302,043

股

A

股

,

增持后硅谷恒

通持有本公司

12,302,043

股

A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0017%,

首次达到并超过本公司总

股本的

5%

。该增持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基本情况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1

亿元

,

法定代

表人

:

鲍钺

,

经营范围

:

包括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

关咨询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 其主要股东为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硅谷天堂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本公司

12,302,

043

股

A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0017%,

该增持事项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硅谷恒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披

露的信息详见《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上文件同时刊登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2日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股票代码:60035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13888号滨海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188号滨海高新区综合

服务中心5号楼314号

邮政编码:300457

联系电话:010-62125588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4年4月1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精伦电子、发行人 指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精伦电子至占总股本

５．００００１７％

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

一

)

名称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二

)

注册地

:

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

号滨海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

号滨海高新区综合

服务中心

5

号楼

314

号

(

三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鲍钺

(

四

)

注册资本

: 1.501

亿元人民币

(

五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核发的注册号码及代码

:

营业执照号码

:120193000047445

组织机构代码

:57510436-1

(

六

)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合伙企业

(

七

)

主要经营范围

: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

,

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

咨询服务。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规定办理

)

。

(

八

)

经营期限

:

持续经营

(

九

)

税务登记证号码

:120117575104361

(

十

)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

如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

硅谷天

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

十一

)

通讯方式

:

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

号滨海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

号滨海高新区

综合服务中心

5

号楼

314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

(

包括曾用名

)

、性别、身份证件号码

(

可

不在媒体披露

)

、国籍、长期居住地及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在公司任职或在

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鲍钺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

４３０１０４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２５３１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

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除了持有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5%

以上外

,

不存在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5%

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认可精伦电子的发展方向

,

并希望

以自身专业能力

,

为提升公司价值与精伦电子在发展战略、业务拓展

,

资本运作上进行合作

,

因

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在未来

12

个月内

,

不排除继续增持

或减持精伦电子股份的可能

,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次增持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对精伦电子的控股股东结构产生影响。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情况

2014

年

4

月

9

日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精伦电子股份。本次增持后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精伦电子股份达到

5.000017%,

即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拥有精伦电子权益的股份增减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9

日。

截至

4

月

8

日本次股份增持前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计

持有精伦电子股份

12,015,44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8835%

。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截至

2014

年

4

月

9

日

,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合计持有精伦电子股份

12,302,04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00017%,

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股东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天津硅谷天堂

恒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２０１５４４３ ４．８８３５ ２８６６００ ０．１１６４ １２３０２０４３ ５．００００１７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精伦电子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精伦电子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

时间 买入 卖出

股票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股票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９０８７３７ ６．０～６．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４８１２００ ６．１０～６．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５００００ ６．１０～６．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４００８０６ ６．０３～６．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６７４７００ ６．００～６．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７８６０００ ５．９０～６．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６０４０００ ６．２２～６．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９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６．１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８６６００ ７．０１～７．１５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签字

):

鲍钺

签署日期

:2014

年

4

月

11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精伦电子办公地点。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

股票简称 精伦电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天津市津汉公 路

１３８８８

号滨海新区

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

综合服务中心

５

号

楼

３１４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２０１５４４３

股

持股比例：

４．８８３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３０２０４３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００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________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鲍钺

签署日期:2014�年 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4-008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０

，

１６８

，

２０４．２２ ６５

，

２０６

，

４０８．０４ －８４．４１％

营业利润

－５

，

８５６

，

４１６．１０ ５

，

１７５

，

１８４．０５ －２１３．１６％

利润总额

－５

，

８００

，

３０９．１３ ５

，

１５９

，

７０８．６５ －２１２．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６７３

，

５５２．８８ ３

，

６８８

，

６２４．３６ －２８０．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９４ ０．０３８２ －２８１．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９％ ２．３１％ －６．５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９７

，

９５６

，

１８６．３５ ２０３

，

１３８

，

２１４．６５ －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５４

，

４２６

，

７１０．４１ １６１

，

２０７

，

８７０．７７ －４．２１％

股 本（股）

９６

，

１９５

，

１０７ ９６

，

１９５

，

１０７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１．６０５３ １．６７５８ －４．２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末与期初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没有大的变化。

2012

年度

,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发二期租赁以及出售深圳市旭飞花园裙楼物

业。其中

,

物业出售贡献了

5700

万的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海发二期租赁以及设备采购技术服务业务。此外

,

公司由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导致费用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鉴于以上原因

,

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等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

年

1

月

18

日

,

公司披露《

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公告

2014-001

号

),

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70~-63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符合前次业

绩预计的结果。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

如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将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披露

,

最终财务数据以年度报告为准

,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谨慎决策

,

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小虎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沈

伟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26� � �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4-009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１０

万元

～－８０

万元

盈利：

９３．９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１１４

元

～－０．００８３

元 盈利：

０．００９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年同期

,

公司的收入来源于海发二期租赁业务以及设备采购技术服务业务

;

报告期内

,

公司的收入基本依靠海发二期的租金收入。 营业收入的同比下降导致公司较去年同期转盈

为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披露

,

最终财务数据以报告为准

,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本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谨慎决策

,

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1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600079� � � �编号:临2014-02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二○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６６６

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召

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２０

名，代表股份

２０８

，

２６７

，

７０３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５２８

，

７７７

，

２２２

股）的

３９．３９％

。其中：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０８

，

２６７

，

７０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３９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０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王学海

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１

人；在任高管

７

人，出席

２

人；董事会

秘书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股东以现场方式或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十一项议案。

经合并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２．４

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５

发行数量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６

股份锁定期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７

上市地点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

利润安排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３

发行对象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

——— ——— ——— ——— ——— ——— ———

２．１

发行股票类型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２

发行方式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预案》

１１４

，

８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０％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３％

是

４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议案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６

关于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１１６

，

０９１

，

６０９ ９９．６１％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７％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３２％

是

７

关于公司与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８

关于公司与兴业全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９

关于公司与王学海先生签

订《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２０６

，

６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１０

关于公司与李杰先生签订

《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０６

，

６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２０７

，

８０８

，

８１７ ９９．７８％ ８３

，

７００ ０．０４％ ３７５

，

１８６ ０．１８％

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中第二项议案已逐项表决，所涉及关联法人股

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持有本公司

９０

，

２８７

，

０６１

股）、

关联自然人股东王学海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关联自然人股东李杰先生（持有本

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关联自然人股东张小东先生（持有本公司

２３０

，

１４７

股）已回避表决；第三

项议案所涉及关联法人当代科技、关联自然人股东王学海先生、关联自然人股东李杰先生、

关联自然人股东张小东先生已回避表决；第六项议案所涉及关联法人股东当代科技、关联自

然人股东王学海先生、关联自然人股东张小东先生已回避表决；第九项议案所涉及关联自然

人股东王学海先生已回避表决；第十项议案所涉及关联自然人股东李杰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曹琴律师、 王怡珩律师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律师认为：人福医药二

○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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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履行股改承诺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未履行股改承诺的内容

2006

年，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省高速公路公司

"

）在非流通股股东的

承诺事项之附加承诺第

⑤

项中承诺：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在浦城

--

南平高速公路通

车时将所持有的浦南公司（指

"

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

）部分股权转让给福建高速

（本公司简称），以支持福建高速控股浦南公司

"

。浦南高速已于

2008

年

12

月

24

日建成通车，该

承诺至今未能履行。

二、浦南公司的基本情况

浦南公司经营的浦南高速于

2005

年

12

月开工兴建，

2008

年

12

月

24

日建成通车运营，总里

程

244.5

公里。 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复浦南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为自全路段通车之日起计算

25

年。 浦南高速项目经交通部批准概算总投资为

103.54

亿元。 浦南高速项目资本金

31.57

亿

元，其中，省高速公路公司出资

22.17

亿元占

70.22%

，本公司出资

9.4

亿元占

29.78%

。截至

2010

年底，浦南高速竣工审计工作已完成，福建省审计厅审定浦南高速实际总投资额为

102.63

亿

元。 截至目前， 浦南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 省高速公路公司对浦南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70.22%

，本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29.78%

。

三、浦南公司的经营业绩

浦南高速自

2008

年底通车后，浦南公司经营业绩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08

年至

2012

年年

度亏损分别为

1,569

万元、

21,291

万元、

23,393

万元、

31,600

万元、

39,471

万元和

32,347

万元。亏损

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该路段尚处于车流量的培育期，车流量较小，同时受福建省取消二级普

通公路收费的影响，车流量表现始终低于预期，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因该路段车流量基

数小，收入增长缓慢；二是浦南公司负债率高，财务费用负担重。

四、浦南公司的经营预期

浦南高速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通车数年以来车流量基数依然较小，公司预计在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通行费分配收入增长缓慢；同时，浦南公司负债率高、财务负担重

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综合以上因素，预期浦南公司短期内难以扭亏。考虑浦南公司

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公司认为，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增持浦南公司股权将不利于维护公

司股东利益。

五、控股股东未履行承诺的解决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第三条

"

如相关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履行承诺将不利于

维护上市公司权益，承诺相关方无法按照前述规定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的，可将变更承诺或

豁免履行承诺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

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同意豁免控股股东省高速公路公司履行转让浦南公司股权给公司的承诺事项，本豁免

事项通过后，控股股东省高速公路公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对应承诺就此解除。

未来， 公司控股股东省高速公路公司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公司发展，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

值。

豁免控股股东省高速公路公司履行转让浦南公司股权给公司的承诺事项尚需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2日


